
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类业务申请表
请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如遇选择项，请在□内划“√”，任何涂改请加盖公章或签字证明

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

基金账号* （新开户免填） 交易账号* （新开户免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代理人信息（如有）

代理人/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代理人/经办人证件类型 代理人/经办人证件号

码

交易信息*

*提示：下列业务只能选一项，请在被选项前“□”内打“√”。

□认购

□参与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资产管理计划代码：

金额：

（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角 分 元

□赎回/退出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资产管理计划代码：

份额：

（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个（点） 份

（小写）

如果发生巨额退出，未成交部分的处理方式：□取消 □顺延（注：如不选择，默认为顺延）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个 点 份

•

□转托管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资产管理计划代码：

份额：

（大写） 拾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个（点） 份

（小写）

转入销售商： 转入销售商网点代码：

转出销售商： 转出销售商网点代码：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个 点 份

•

□撤单
资管计划名称： 资管计算代码： 交易类型：

申请金额/份额： 申请单编码：

□设置分红方式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资产管理计划代码：

分红方式：□红利再投资 □现金分红（注:本分红方式设置只对本交易账户下的份额有效； 各个资产管理计划的具体分

红方式请参见资产管理合同。）

投资者签章：

声明：本投资者已经了解国家有关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已经阅读有关的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明书、业务规则以及本表单背面的“风

险提示”和“注意事项”，并完全接受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条款，自愿承担因买卖资产管理计划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本人承诺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不存在使用贷款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投资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情形，保证此表中所填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负责。

投资者/经办人签字： 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填写：

柜台录入： 柜台复核： 直销中心业务专用章

风险提示

1.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均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备案。

协会接受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备案并不表明其对计划的合规性、投资价值及投资风险做出保证和判断。投资者应自行识别计划投资风险并

承担投资行为可能出现的损失。

2.本公司恪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但不保证本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资产管

理计划的最低收益。本公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的以往业绩表现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业务前应认真

阅读相关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明书、业务规则和其它资产管理计划信息。

注意事项

1.此表仅作为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普通交易业务申请之用，不作为本公司对该项业务的确认、收款凭证，也不作为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凭

证。资产管理计划认购的确认应以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生效后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2.“认购/参与金额”或“退出份额”栏目中的大小写须填写一致。

3.投资者在办理资产管理计划交易业务相关手续时，必须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并承诺在投资者资料发生变更时，及时办理变更

手续。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及时而导致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投资者的退出业务可能因计划说明书中规定的巨额退出、不可抗力等情形出现交易不能成功办理的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司的

信息披露或通知。

5.投资者应妥善保管密码，若因其密码保管不慎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6.请您仔细阅读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如有疑问或希望获取更多信息，欢迎您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036-677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s://mfund.hnchasing.com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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